
 

 

 
宇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民國九十九年股東常會議事錄 
 

時間：民國九十九年五月二十六日上午九時正 

地點：台北縣汐止市新台五路一段75號4樓  阿姆斯特丹會議室 

出席：出席股數91,199,515股，佔已發行流通在外股數109,234,776股之83.49% 

主席：呂理達                                   記錄：林萬元 

一、報告事項 
(一)九十八年度營業報告。(請參閱附件一) 

(二)監察人審查九十八年度決算表冊報告。(請參閱附件二) 

(三)本公司赴大陸投資概況報告。(請參閱議事手冊) 

(四)買回本公司股份執行情形報告。(請參閱議事手冊) 

(五)本公司訂定『道德行為準則』報告。(請參閱議事手冊) 

(六)修訂本公司『董事會議事規則』報告。(請參閱議事手冊) 

二、承認及討論事項 

第一案 
案由：九十八年度營業報告書暨財務報表承認案，提請 承認。(董事會提) 
說明：(一)本公司民國九十八年度財務報表(含單一及合併之資產負債表、損益

表、股東權益變動表、現金流量表)業經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楊美雪及陳雅琳會計師查核簽證完成，並出具修正式無保留意見之
查核報告書，連同營業報告書經董事會通過及監察人查核完竣，謹
提請 承認。 

(二)會計師查核報告書及上述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請參閱附件一及附
件三。 

(三)謹請 承認。 

決議: 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通過。 

第二案 

案由：九十八年度虧損撥補暨盈餘分配，提請 討論。(董事會提) 
    說明：(一)本公司期初待撥補虧損新台幣(以下同)138,122,208 元，本年度稅

後 淨 利  305,202,196 元 ， 本 年 度 累 積 可 供 分配 盈 餘 合 計
167,079,988 元。 

(二)九十八年度可供分配盈餘，除依法先予提列 10%法定盈餘公積
16,707,999 元及股東股利 81,926,086 元外，剩餘 68,445,903 元保
留至未來年度再予分配。 

(三)股東股利 81,926,086 元中之 16,385,220 元，擬辦理轉增資分配股
票，俟股東常會通過並呈主管機關核准後，依除權基準日股東名簿
記載之股東及其持有股數計算，每仟股無償配發盈餘配股 15 股。其
餘股東股利計 65,540,866 元，則依除息基準日股東名簿記載之股東
及其持有股數計算，每股配發現金 0.6 元。 

(四)員工紅利（含股票及現金）之分配辦法授權董事長訂定之。 
(五)除權除息基準日及董事、監察人酬勞分配基準日俟股東會通過並呈

主管機關核准後，授權董事會另行訂之。 
(六)茲附九十八年度盈餘分配表如下： 

宇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九十八年度盈餘分配表            單位：新台幣元 

期初待彌補虧損 ($ 138,122,208) 
加：98 年度稅後淨利 305,202,196  
可供分配盈餘 167,079,988  
  
減：分配之項目  
   提列 10%法定盈餘公積 16,707,999  

股東股利 – 現金 65,540,866  
股東股利 – 轉增資配股 16,385,220  

期末未分配盈餘 $ 68,445,903  
  

附註：配發員工紅利 20,000,000 元  
配發董監事酬勞 1,503,720 元 

 

董事長：              經理人：            會計主管： 

(七)謹請 討論。 

決議：股東戶號1651對本案提出意見，經主席親自及指示相關人員就股東所提
事項予以詳盡答覆後，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通過。 

第三案 
案由：九十八年度盈餘及員工紅利轉增資發行新股案，提請 討論。(董事會提) 
說明：（一)本公司為配合業務需要及充實營運資金，擬依公司法第 240 條規

定，就可分配盈餘中提撥新台幣 16,385,220 元，以每股面額 10
元，轉增資發行新股 1,638,522 股。股東紅利配發新股依配股除
權基準日股東名簿記載各股東持有股數平均分配之，配發新股不
足一股之畸零股，先由股東間於期限內自行申請拼湊，拼湊後仍
不足一股或逾期未拼湊者，一律依面額折付現金，計算至元為止
（元以下全捨），統由董事長洽特定人依面額認購之。 

(二)本公司民國 98 年度員工股票紅利 18,000,000 元，其發行股數係以
前一年度經會計師查核之財務報告之每股淨值並考慮除權除息之影
響為計算基礎計算之，計算不足一股之數以現金發放。 

(三)本次增資發行之新股其權利義務與原有股份相同。 
(四)本增資案俟股東會決議通過及呈奉主管機關核准後，授權董事會另

行訂定配股除權基準日。 
(五)上述增資發行新股之發行條件暨其他一切有關本次增資發行新股事

項之議定，必要時依主管機關指示或為因應法令規定或客觀環境變
化而需修正者，在上述發行數量及金額之範圍內，授權董事會全權
處理之。 

(六)謹請討論。 
補充說明：依照說明 2.員工股票紅利新台幣 18,000,000 元，其發行新股應

係以前一年度經會計師查核之財務報告之每股淨值並考慮除權除
息之影響為計算基礎計算之，計算不足一股之員工紅利以現金發
放。依 98 年 12 月 31 日之淨值 11.29 元計算員工股票紅利，計發
行新股 1,594,331 股，不足一股之員工紅利 3 元，以現金發放。 

決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通過，自民國 98 年可分配盈餘中提撥股
東股票股利 16,385,220 元，計發行新股 1,638,522 股，及員工股票紅利
18,000,000 元，計發新股 1,594,331 股，不足一股之員工紅利 3 元，以現金
發放，前述二項共計增資發行新股 3,232,853 股。 

第四案 
案由：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提請 討論。(董事會提) 
說明：(一)為配合『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劵處理準則』第 56 條之 1，以及本公

司發行員工認股權憑證等需求，擬增修本公司章程第六條之一。 
(二)為配合公司無實體業務需要，擬修訂本公司章程第七條。 
(三)為配合主管機關經濟部 98.7.17 經商字第 09802090850 號函要求修訂本

公司章程第十三條。 
(四) 修正條文前後對照表如下: 

宇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條文前後對照表 
條次 原條文 修正後條文 修正理由 

第 六 條
之ㄧ(新
增) 

 本公司興櫃掛牌期間發行員工認股
權憑證，得以低於時價之認股價格
發行；若本公司上市櫃後得以低於
發行日本公司普通股股票收盤價發
行員工認股權憑證。依上述方式發
行員工認股權憑證時，應有代表己
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股東之出席，
出席股東表決權三分之二以上之同
意後行之。 
本公司上市櫃後得以低於實際買回股
份之平均價格轉讓予員工，惟應經最
近一次股東會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
過半數股東之出席，出席股東表決權
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後行之。 

配合法令
及實際需
求修正 

第七條 
(修訂) 

本公司股票概為記名式，由
董事三人以上簽名或蓋章編
號並經主管機關或其核定之
發行登記機構簽證後發行
之。本公司得依法令規定以
帳簿劃撥方式交付股票，而
不印製實體股票；發行其他
有價證券者，亦同。 

本公司股票概為記名式，由董事三
人以上簽名或蓋章編號並經主管機
關或其核定之發行登記機構簽證後
發行之。本公司發行之股份，得免
印製股票，但應洽證券集中保管事
業機構登錄；發行其他有價證券
者，亦同。 

依據法令
及配合公
司實際業
務需要 

第十三條
(修訂) 

董事會由董事組織之，由三
分之二以上董事之出席及出
席董事過半數之同意互推董
事長一人，董事長對外代表
公司。董事會得設置各類功
能性委員會。 

董事會由董事組織之，由三分之二
以上董事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
之同意互推董事長一人，董事長對
外代表公司。董事會得設置各類功
能性委員會。本公司董事會之召集
應於七日前通知各董事及監察人，
本公司如遇緊急事項得隨時召集董
事會。本公司董事會之召集得以書
面、電子郵件（E-mail）或傳真方
式為之。 

依據法令
及配合公
司實際業
務需要 

第 二 十
三條(修
訂) 

本章程訂立於中華民國八十
六年三月三十一日 
第一次修正於中華民國八十
六年七月三日 
第二次修訂於中華民國八十
六年十一月十一日 
第三次修訂於中華民國八十
八年十月十四日 
第四次修訂於中華民國八十
九年六月二十二日 
第五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
年四月三十日 
第六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
一年六月二十日 
第七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
二年六月二十三日 
第八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
三年五月二十四日 
第九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
四年十二月六日 
第十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
五年六月二十日 
第十一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
十六年五月三十一日。 
第十二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
十六年九月十四日。 
第十三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
十八年六月十六日 

本章程訂立於中華民國八十六年三
月三十一日 
第一次修正於中華民國八十六年七
月三日 
第二次修訂於中華民國八十六年十
一月十一日 
第三次修訂於中華民國八十八年十
月十四日 
第四次修訂於中華民國八十九年六
月二十二日 
第五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年四月
三十日 
第六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一年六
月二十日 
第七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二年六
月二十三日 
第八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三年五
月二十四日 
第九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四年十
二月六日 
第十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五年六
月二十日 
第十一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六年
五月三十一日。 
第十二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六年
九月十四日。 
第十三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八年
六月十六日 
第十四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九年
五月二十六日 

增列修訂
日期 

   (五)謹請 討論。 
決議: 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通過。 

第五案： 
案由：發行低於時價之員工認股權憑證案，提請 討論。(董事會提) 
說明：(一)為降低員工分紅費用化對本公司獲利的影響，並達到公司選任、留才與激

勵之目的，擬依金管會研擬之配套措施以低於時價發行員工認股權憑證。 

(二)本公司民國九十九年度第一次員工認股權憑證發行及認股辦法(請參閱議
事手冊)。 
謹依『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第五十六條之ㄧ規定說明如
下： 
1.員工認股權憑證之發行單位總數、每單位認股權憑證得認購之股數及因

認股權行使而須發行之新股總數或依證交法第二十八條之二規定須買
回之股數： 
依公司員工認股權憑證發行及認股辦法訂定擬發行單位總數：
2,500,000 單位，每單位認股權憑證得認購之本公司普通股股數：1 股，
擬發行之新股總數：2,500,000 股。 

2.認股價格訂定之依據及合理性： 
參考『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第五十三條規定，考量公
司選任、留才與激勵效果，並兼顧股東權益，以低於發行日前三十個營
業日普通股收盤價格發行（未上市櫃前以發行當日前三十個營業日興櫃
市場之加權平均價格），但不低於認股權憑證發行日前最近經會計師查
核簽證之每股淨值為認股價格，實際價格由董事會決定之。 

3.認股權人之資格條件及得認購股數： 
依本公司民國九十九年度第一次員工認股權憑證發行及認股辦法，訂定
如下： 
(1) 員工之資格條件：以本公司編制內全職正式員工為限。 
(2) 得認購之股數：將參酌年資、職級、工作績效、整體貢獻或特殊功

績，由董事長核定後，並經董事會同意認定之。 
4.辦理本次員工認股權憑證之必要理由： 

為吸引及留任公司發展所需之重要人才，並提高員工對公司向心力及歸
屬感之目的。 

5.對股東權益影響事項： 
(1)可能費用化之金額及對公司每股盈餘稀釋情形： 

(i)預估 2,500,000 股費用化之金額約為新台幣參仟壹佰萬元整。
(ii)以三年平均分攤，每年費用化金額平均為新台幣壹仟萬元整，

每年對公司每股盈餘稀釋情形低於 0.09 元。 
(2)以已發行股份為履約方式者，應說明對公司造成之財務負擔：不適

用。 
(三)本案如獲決議通過後，如有未盡事宜，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全權授權董事

會依相關法令修訂或執行之。 
(四)謹請 討論。 

決議: 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通過。 

第六案： 
案由：擬申請本公司初次申請股票上市上櫃公開承銷案，提請 討論。(董事會提)
說明：（一）為配合本公司申請上市上櫃時依法令規定強制以發行新股供公開承銷案，

擬於主管機關規定之額度內辦理現金增資發行普通股，發行價格將依公開
承銷之承銷價而定，除依公司法第267條規定，保留發行新股總額之百分
之十至十五，由本公司員工承購外，其餘發行新股總額之百分之八十五至
九十由原股東認購之股數擬請原股東放棄並全數提撥公開承銷之用；本次
員工若有認購不足或放棄認購，則授權董事長洽特定人認購之。 

(二)本次增資發行新股之權利義務與原有股份相同。 
(三)本次增資發行新股案提請股東會決議通過後，授權董事會全權處理本次增

資相關事宜。 
(四)本次增資發行新股所訂發行股數、發行價格、發行辦法、發行條件、計畫

項目、募集金額及其他有關事項，如因法令規定或主管機關核定及基於
營運評估或因應客觀環境需予以修正變更時，擬請股東會授權董事會全
權處理。 

(五)謹請 討論。 
決議：股東戶號 1299 對本案提出意見，經主席親自及指示相關人員就股東所提事項

予以詳盡答覆後，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通過。 

第七案 
案由：擬申請修訂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選舉辦法』，提請 討論。(董事會提) 
說明：(一)為配合實務需要，擬修訂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選舉辦法』。 

(二)修正條文前後對照表如下： 

宇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及監察人選舉辦法修正條文前後對照表 

條次 原條文 修正後條文 修正理由

一、 董事及監察人之選舉，除公司法
及本公司章程另有規定外，悉依
本辦法辦理之。 

董事及監察人之選舉，除公司法法令
及本公司章程另有規定外，悉依本辦
法辦理之。 

配合法令
增刪部分
文字。 

六、 不符證券交易法第二十六條之
三第三項第四項規定者，當選失
其效力，其缺額由原選次多數之
被選舉人於當次股東會中宣佈
遞充。 

刪除。  

九、 選舉票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無
效： 
(一)未經投入票櫃(箱)之選舉

票。 
(二)不用本公司備置之選舉票。 
(三)未經選舉人填寫之空白選

舉票。 
(四)所填被選舉人之戶名、戶號

與股東名簿不符者。 
(五)填寫被選舉人之戶名、戶號

及所投權數外，另夾寫其它
文字、符號者。 

(六)已填寫之被選舉戶名、戶號
及所投權數中任何一項已
被塗改者。 

(七)字跡模糊，無法辨認者。 
(八)已填寫之被選舉人戶名與

其它股東戶名相同，而未填
股東戶號以資區別者。 

選舉票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無效：
(一)未經投入票櫃(箱)之選舉票。
(二)不用本公司備置之選舉票。 
(三)未經選舉人填寫之空白選舉票。
(四)所填被選舉人之戶名(姓名)、戶

號(身分證明文件編號)與股東
名簿不符者；所填被選舉人如非
股東身分者，其姓名、身分證明
文件編號經核對不符者。 

(五)填寫被選舉人之戶名(姓名)、戶
號(身分證明文件編號)及所投
權數外，另夾寫其它文字、符號
者。 

(六)已填寫之被選舉戶名(姓名)、戶
號(身分證明文件編號)及所投
權數中任何一項已被塗改者。

(七)字跡模糊，無法辨認者。 
(八)已填寫之被選舉人姓名戶名與

其它股東戶名相同，而未填股東
戶號或身分證明文件編號以資
區別者。 

配合法令
增刪部分
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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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條次 原條文 修正後條文 修正理由

十二 投票完畢後當場開票，開票
結果由主席當場宣布並作成
記錄。 
計票時由監票員在旁監視，
開票結果由主席當場宣佈。

投票完畢後當場開票，開票結果
由主席當場宣布並作成記錄。 
計票時由監票員在旁監視，開票
結果由主席當場宣佈董事及監
察人當選名單。 

配 合 法
令 增 刪
部 分 文
字。 

十四 本程序訂於民國八十九年六
月二十二日。 
第一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一年
四月十五日 
第二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六年
五月三十一日 
 

本程序訂於民國八十九年六月
二十二日。 
第一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一年四
月十五日 
第二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六年五
月三十一日 
第三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九年五
月二十六日 

增 列 修
訂日期 

      (三)謹請 討論。 
決議: 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通過。 

第八案 

案由: 擬修訂本公司『從事營業性之外匯風險管理相關金融商品之規範』，提請 
討論。(董事會提) 

說明：(一)為依據中華民國九十七年十月十六日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金管
證一字第 0970045504  號令修正之『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
處理準則』第十九條規定，修訂本公司『從事營業性之外匯風險管理
相關金融商品之規範』中對衍生性金融商品之風險管理措施及配合現
行作業修訂本規範。 

      (二)修正條文前後對照表如下： 

宇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從事營業性之外匯風險管理相關金融商品之規範修正條文前後對照表 

條次 修訂前 修訂後 修訂理由

1 目的 
為有效管理公司外幣收
支、資產及負債等部
位，因應外匯變動所產
生之風險，以達成無匯
兌損失之目標。 

目的及依據 
目的：為有效管理公司外幣收支、資
產及負債等部位，因應外匯變動所產
生之風險，以達成無匯兌損失之目
標。 
依據：依據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
處理程序』第二款第一項規定訂立本
規範。 

增列本規
範依據之
法規以臻
完善。 

2 列公司之正常營運範圍
內適用： 
2-1宇瞻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2-2持股100%之子公司。

於下列公司之正常營運範圍內適用：
2-1 宇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2 持股100%90%以上之子公司。 

依現狀修
正適用子
公司之範
圍以符合
實 際 需
求。 

3-1-
5 

3-1-5 損失上限金額：
 
 

3-1-5 績效評估要領： 
績效評估基礎以公司帳面上淨部位
之匯率成本與從事衍生性商品金融
交易間所產生損益為基礎。財務部
門每週以市價評估、檢討操作績
效，並呈報財務長及總經理或總經
理授權之人以檢討改進所採用之避
險策略。 
3-1-56 損失上限金額： 

依現行作
業增列績
效評估方
式。 

3-5 3-5 內部控制制度 
3-5-1 風險管理措施 
經各項風險之評估
後，選擇特定銀行為限
定之交易對象，如有修
正，必須經財務長核准
後方得為之。 
3-5-2-1 內部控制 
交易人員、交割人員
(財務)及確認(會計)
人員不得互相兼任。
3-5-2-2 交易人員(財
務)應將交易憑證或合
約交付確認人員(會
計)記錄。 
3-5-2-3 確認人員(會
計)應定期與往來銀行
對帳或函證。 
3-5-3-2 定期評估 
政策執行及績效，財務
最高主管應定期召集
相關人員會議，檢討操
作策略與績效。 
原則上，交易部位及績
效應每月呈報財務最
高主管及每季呈報總
經理。 

3-5 風險管理措施 
(一)信用風險管理 

基於市場受各項因素變動，易造
成衍生性金融商品之操作風
險，故在市場風險管理，依下列
原則進行: 
(1)交易對象：以國內外著名金

融機構為主。 
(2)交易商品：以國內外著名金

融機構提供之商品為限。 
(二)市場風險管理 

以銀行提供之公開外匯交易市
場為主，暫不考慮期貨市場。

(三)流動性風險管理 
為確保市場流動性，在選擇金融
產品時以流動性較高為主，受託
交易的金融機構必須有充足的
資訊及隨時可在任何市場進行
交易的能力。 

(四)現金流量風險管理 
為確保公司營運資金週轉穩定
性，本公司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
之資金來源以自有資金為限。

(五)作業風險管理 
1.應確實遵循公司授權額度、作
業流程及納入內部稽核，以避
免作業風險 

2.從事衍生性商品之交易人員
及確認、交割等作業人員不得
互相兼任 

3.風險之衡量、監督與控制人員
應與前款人員分屬不同部
門，並應向董事會或向不負交
易或部位決策責任之高階主
管人員報告。 

4.衍生性商品交易所持有之部
位至少每週應評估一次，惟若
為業務需要辦理之避險性交
易至少每月應評估二次，其評
估報告應呈送董事會授權之
高階主管人員。 

(六)商品風險管理 
內部交易人員對金融商品應俱
備完整及正確之專業知識，並要
求銀行充分揭露風險，以避免務
用金融商品風險。 

(七)法律風險管理: 
與金融機構簽署的文件應經過
外匯及法務或法律顧問之專門
人員檢視後，才可正式簽署，以
避免法律風險。 

3-5 內部
控制制度
刪除改為
風險管理
措施，原
內部控制
制度併入
投資循環
有關衍生
性商品之
內控控制
重點 

 民國 93 年 8 月 30 日頒
訂 
民國 97 年 9 月 2 日第
一次修訂 

民國 93 年 8 月 30 日頒訂 
民國 97 年 9 月 2 日第一次修訂 
民國 99 年 5 月 26 日第二次修訂 

修訂定訂
日期表達
方式及增
列修訂日
期。 

(三)謹請 討論。 
決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通過。 

第九案 
案由：擬修訂本公司『關係人、特定公司及集團企業公司間交易作業辦法』，提

請 討論。(董事會提) 
說明：(一)依據民國98年09月14日修正之『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有價證

券上市審查準則』第十八條規定，修訂本公司『特定公司及集團企業
公司間交易作業辦法』。 

(二)修正條文前後對照表如下： 

宇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關係人、特定公司及集團企業公司間交易作業辦法修正條文前後對照表 

修訂前 修訂後 修訂理由 

第一條：目的 
為掌握本公司與特定公
司及集團企業公司間交
易作業程序之合理性、特
訂此辦法。 

第一條：目的 
為掌握本公司與關係人、特定公司及
集團企業公司間交易作業程序之合理
性、特訂此辦法。 

修正用字以
正確表達條
文涵意。 

 

修訂前 修訂後 修訂理由 

第二條：定義 
本公司之特定公司(以下
簡稱”特定公司”)及集
團企業公司(以下簡稱”
集團公司”)定義依政府
相關法令規範之。”特定
公司”及”集團公司”
兩者以下合稱”關係公
司”。 

第二條：定義 
本文辦法所稱之集團企業及特定公司定義如
下列第一款及第二款之範圍。 
所稱母公司、子公司、聯屬公司及關係人之定
義，悉依財務會計準則第六條之公報規定。 
凡本公司與國內外營利事業間，若一方對於他
方在業務、財務上具有重大影響力者，彼此即
互為關係人。 
一、凡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即視為本公司之

集團企業： 
(一)與本公司屬母公司、子公司及聯屬公

司關係者。 
(二)本公司與其關係人總計持有他公司

超過半數之已發行有表決權股份總
數或資本總額；或他公司與其關係人
總計持有本公司超過半數之已發行
有表決權股份總數或資本總額者。 

(三)本公司直接或間接控制他公司之人
事、財務或業務經營者；或他公司直
接或間接控制本公司之人事、財務或
業務經營者。 
所稱直接或間接控制其人事、財務或
業務經 營係指符合下列情事之一者： 
1、取得對方過半數之董事席位者。 
2、指派人員獲聘為對方總經理者。 
3、依合資經營契約規定擁有對方經

營權者。 
4、為對方資金融通金額達對方總資

產之三分之一以上者。 
5、為對方背書保證金額達對方總資

產之三分之一以上者。 
(四)本公司與他公司相互投資各達對方

有表決權之股份總數或資本總額三
分之一以上者，並互可直接或間接控
制對方之人事、財務或業務經營者。 

(五)對本公司採權益法評價之他投資公
司與其之關係人總計持有本公司超
過半數之已發行有表決權股份者；或
本公司與其關係人總計持有本公司
採權益法評價之他投資公司超過半
數之已發行有表決權股份者。 

(六)本公司與他公司之已發行有表決權
之股份總數或資本總額，均有半數以
上為相同之股東持有或出資者。 

(七)本公司與他公司之董事、監察人及總
經理合計有半數以上相同者。其計算
方式係包括該等人員之配偶、子女及
具二親等以內之親屬關係者在內。 

二、凡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即視為本公司之
特定公司： 
(一)持有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額百分之

二十以上，未超過百分之五十者。 
(二)該公司及其董事、監察人及持有股份

超過股份總額百分之十之股東總計
持有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額百分之
三十以上，且雙方曾有財務或業務上
之往來記錄者。 

    上開人員持有之股票，包括其配偶、
未成年子女及利用他人名義持有者
在內。 

(三)本公司之營業收入來自該公司及其
聯屬公司達百分之三十以上者。 

(四)本公司之主要產品原料(指占總進貨
金額百分之三十以者，且為製造產品
所不可缺乏關鍵性原料)或主要商品
(指占總營業收入百分之三十以上
者)，其數量或總進貨金額來自該公
司及其聯屬公司達百分之五十以上
者。 

三、凡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即視為本公司之
關係人： 
(一)本公司採權益法評價之被投資公司。 
(二)對本公司之投資採權益法評價之投

資公司。 
(三)本公司董事長或總經理與他公司之

董事長或總經理為同一人。 
(四)受本公司捐贈之金額達實收基金總

額三分之一以上之財團法人。 
(五)本公司之董事、監察人、總經理、副

總經理、協理及直屬總經理之部門主
管。 

(六)本公司之董事、監察人、總經理之配
偶。 

(七)本公司之董事長、總經理之二親等以
內親屬。 

明確規範
關係人、
特定公司
及集團企
業公司之
定義。 

 第三條：適用範圍 
集團企業、特定公司或關係人之交易係指與集
團企業、特定公司或關係人間資源或義務之移
轉，不論有無對價之給付均屬之。 

本條新增 
。 

第三條：採購規定 
1.公司因業務需要，得向
關係公司採購成品、原
材料及設備等以提供
本公司從事生產 

2.凡本公司與關係公司
間之採購、驗收及付款
作業，依本公司採購作
業程序、「核決權限表」
呈送核決主管核准。

3.本公司採購人員應就市
場價格及其他交易條件
綜合評估關係公司報價
之合理性，經雙方同意
後，決定採購價格。 

4.本公司與關係公司之
進貨所產生應付款項
之管理及其他未訂事
宜悉依本公司採購及
付款內部控制制度及
其相關辦法辦理。 

第四條：採購規定 
一、公司因業務需要，得向集團企業、特定公

司或關係人採購成品、原材料及設備等以
提供本公司從事生產。 

二、凡本公司與集團企業、特定公司或關係人
間之採購、驗收及付款作業，依本公司採
購作業程序、「核決權限表」呈送核決主
管核准。 

三、本公司採購人員應就市場價格及其他交易
條件綜合評估集團企業、特定公司或關係
人報價之合理性，經雙方同意後，決定採
購價格。 

四、本公司與集團企業、特定公司或關係人之
進貨所產生應付款項之管理及其他未訂
事宜，悉依本公司採購及付款內部控制制
度及其相關辦法辦理。 

條號變更 
。 
修正用字
以正確表
達條文涵
意。 

第四條：銷售規定 
1.本公司得銷售成品、原
材料等供關係公司從
事生產及銷售業務。

2.本公司欲銷售產品予
關係公司前，應向本公
司財務單位申請建立
授信額度；額度變動
時，亦應依循相同程序
辦理授信額度變更。

3.本公司對關係公司之
報價，以行銷產品經理
發佈之價格為參考。

4.本公司與關係公司之
銷貨所產生應收款項
之管理及其他未訂定
事宜悉依本公司銷售
及收款內部控制制度
及相關辦法辦理。 

第五條：銷售規定 
一、本公司得銷售成品、原材料等供集團企

業、特定公司或關係人從事生產及銷售業
務。 

二、本公司欲銷售產品予集團企業、特定公司
或關係人前，應向本公司財務單位申請建
立授信額度；額度變動時，亦應依循相同
程序辦理授信額度變更。 

三、本公司對集團企業、特定公司或關係人之
報價，以行銷產品經理發佈之價格為參
考。 

四、本公司與集團企業、特定公司或關係人間
之銷貨所產生應收款項之管理及其他未
訂定事宜，悉依本公司銷售及收款內部控
制制度及相關辦法辦理。 

條號變更 
。 
修正用字
以正確表
達條文涵
意。 

 

    修訂前 修訂後 修訂理由

第五條：勞務提供或採購規定 
本公司與關係公司間之勞務提供或
採購，應由雙方訂定合約，約定服
務內容、價格、期間、收付款條件
及售後服務等，經呈請總經理核准
後辦理，該合約之一切條款應與一
般商業常規相符。 

第六條：勞務提供或採購規定 
本公司與集團企業、特定公司或關係人之間勞務
提供或採購，應由雙方訂定合約，約定服務內
容、價格、期間、收付款條件及售後服務等，經
呈請總經理核准後辦理，該合約之一切條款應與
一般商業常規相符。 

條號變更
。 
修正用字
以正確表
達條文涵
意。 

第六條：背書保證規定 
依本公司之「背書保證作業程序」，
本公司得為與本公司有業務及投資
及投資往來之關係公司背書保證。

第七條：背書保證規定 
本公司與集團企業、特定公司或關係人之間背書
保證時，依本公司「背書保證辦法」辦理。 

條 號變更
修正用字以
正確表達條
文涵意。 

第七條：資金往來規定 
1.依本公司及關係公司之「資金貸予
他人作業程序」，本公司得與有業務
往來之關係公司為一定限額之資金
融通。 

2.依法與關係公司間之資金往來應正
常計算利息。 

第八條：資金往來規定 
一、本公司集團企業、特定公司或關係人之間有

資金融通時，依本公司「資金貸與他人作業
程序」辦理。 

二、依法與關係公司間之資金往來應正常計算利
息。 

條號變更 
修正用字
以正確表
達條文涵
意。 

 第九條：資產交易規定 
本公司與集團企業、特定公司或關係人之間有重
大資產或長期股權投資等交易情事時，依本公司
「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處理之。 

本條新增 

 第十條：重大交易規定 
本公司與集團企業、特定公司或與關係人間之重
大交易，除一般進銷貨交易事項外，應先報請董
事會核准；如有必要時，董事長得先行裁決進
行，於事後報請董事會追認。 

本條新增 

第八條： 
其他未訂定之事宜，依本公司內部
控制制度及相關辦法規定辦理。 

第十一條： 
其他未訂定之事宜，依本公司內部控制制度及相
關辦法規定辦理。 

條號變更 

第九條： 
本辦法經董事會通過後實施，修正
時亦同。 

第十二條： 
本辦法經董事會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條號變更 

第十條： 
本辦法於民國九十二年四月一日訂
定。 

第十三條： 
本辦法訂於民國九十二年四月一日。 
第一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九年五月二十六日。 

條號變更
、增加辦法
修正日期。

      (三)謹請 討論。 
決議: 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通過。 

第十案 
案由：擬修訂本公司『背書保證作業程序』，提請 討論。(董事會提) 
說明：(一)依據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中華民國 99 年 3 月 19 日金管證審字第

0990011375 號函規定修訂本公司『背書保證作業程序』。 
(二)修正條文前後對照表如下： 

宇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背書保證作業程序修正條文前後對照表 
條次 修訂前 修訂後 修訂理由

第一條 背書保證範圍 
本辦法所稱背書保證包括下列各
項： 
一、融資背書保證：包括： 

(一)客票貼現融資。 
(二)為他公司融資之目的所為

之背書或保證。 
(三)為本公司融資之目的而另

開立票據予非金融事業作
擔保者。 

二、關稅背書保證：係指為本公司
或他公司有關關稅事項所為
之背書或保證。 

三、其他背書及保證：係指無法歸
類列入前二項之背書或保證
事項。 

四、公司提供動產或不動產而為他
公司借款之擔保設定質權、押
抵權者。 

背書保證範圍 
本辦法所稱背書保證包括下列各項： 
一、融資背書保證：包括： 

(一)客票貼現融資。 
(二)為他公司融資之目的所為之背書

或保證。 
(三)為本公司融資之目的而另開立票

據予非金融事業作擔保者。 
二、關稅背書保證：係指為本公司或他公

司有關關稅事項所為之背書或保證。
三、其他背書及保證：係指無法歸類列入

前二項之背書或保證事項。 
四、公司提供動產或不動產而為他公司借

款之擔保設定質權、抵押權者。 

修正用語
錯誤。 

第二條 背書保證對象 
本公司所為背書保證之對象以下列
為限，必要時得要求提供擔保品
一、有業務往來之公司。 
二、本公司直接或間接持有表決權

超過百分之五十之子公司。
三、因共同投資關係由各出資股東

依其持股比率對被投資公司
背書保證。 

四、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
股份百分之百之公司間，得為
背書保證。 

背書保證對象 
本公司所為背書保證之對象以下列為
限，必要時得要求提供擔保品 
一、有業務往來之公司。 
二、本公司直接或間接持有表決權超過百

分之五十之子公司。 
三、本公司直接或間接持有表決權股份達

百分之九十以上之公司間，得為背書
保證，且其金額不得超過本公司淨值
之百分之十。但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
有表決權股份百分之百之公司間背
書保證，不在此限。 

四、因共同投資關係由各出資股東依其持
股比率對被投資公司背書保證。 

依據中華
民國 99 年
3 月 19 日
金管證審
字 第
099001137
5號函規定
新增背書
保 證 對
象。 
 

第四條 背書保證額度 
一、為他公司所為之背書保證總額

以不超過本公司最近期經會
計師簽證或會計師核閱報告
所示之淨值為限。 

二、對單一企業背書保證限額以不
超過最近期經會計師簽證或
會計師核閱報告所示之本公
司淨值的20%為限。 

三、對本公司轉投資控股50%以上
之公司所為背書或保證亦受
單一企業背書保證限額之限
制。 

背書保證額度 
一、為他公司所為之背書保證總額以不超

過本公司最近期經會計師簽證或會
計師核閱報告所示淨值之40%為限。

二、對單一企業背書保證限額以不超過最
近期經會計師簽證或會計師核閱報
告所示之本公司淨值的20%為限。 

三、本公司及子公司整體得為對他公司所
為之背書保證總額以不超過本公司
最近期經會計師簽證或會計師核閱
報告所示淨值之40%為限。 

四、本公司及子公司整體對單一企業背書
保證限額以不超過最近期經會計師
簽證或會計師核閱報告所示之本公
司淨值的20%為限。 

五、對本公司轉投資控股 50%以上之公司
所為背書或保證亦受上述第三款及
第四款背書保證限額之限制。 

依據中華民
國 99 年 3
月 19 日金
管證審字第
0990011375
號函規定修
正本公司為
他公司背書
保證之上限
比率及本公
司及子公司
整體對他公
司或單一企
業之背書保
證 上限比
率。以配合
規定及實際
狀況。 

第六條 背書保證審查程序 
一、被保證公司向本公司申請背書

保證時，應具體說明背書保證
之必要性及合理  性，並由財
務管理處決定是否接受申請。

二、財務管理處負責對被保證公司
之徵信及風險評估，對於信評
良好，背書保證目的正當之案
件，經辦人員應填具徵信報告
及意見，擬具背書保證條件，
呈報董事會核准。 

三、財務管理處除對被保證公司進
行徵信及風險評估外，尚須就
本公司背書保證後，所可能產
生之營運風險、財務狀況及股
東權益之影響進行評估，並出
具意見併同徵信報告呈報董
事會核准。 

四、本公司得視被保證公司之信評
狀況，要求提供同額之保證票
據或擔保品作為背書保證之
擔保。其擔保品之價值由財務
管理處評估並決定之。 

 

背書保證審查程序 
一、被保證公司向本公司申請背書保證

時，應具體說明背書保證之必要性及
合理性，並由財務管理處決定是否接
受申請。 

二、財務管理處負責對被保證公司之徵信
及風險評估，對於信評良好，背書保
證目的正當之案件，經辦人員應填具
徵信報告及意見，擬具背書保證條
件，呈報董事會核准。 

三、財務管理處除對被保證公司進行徵信
及風險評估外，尚須就本公司背書保
證後，所可能產生之營運風險、財務
狀況及股東權益之影響進行評估，並
出具意見併同徵信報告呈報董事會
核准。 

四、本公司得視被保證公司之信評狀況，要
求提供同額之保證票據或擔保品作為
背書保證之擔保。其擔保品之價值由財
務管理處評估並決定之。 

五、本公司直接或間接持有表決權股份達
百分之九十以上之公司間如為第二
條第四項之背書保證，應提請董事會
決議後始得辦理，但本公司直接及間
接持有表決權股份百分之百之公司
間背書保證，不在此限。 

六、本公司及子公司若為淨值低於實收資
本額二分之ㄧ之子公司進行背書保
證，應明確標示背書保證解除時間及
條件，定期檢視該子公司財務狀況並
評估風險狀況。 

依據中華
民國 99 年
3 月 19 日
金管證審
字 第
099001137
5號函規定
針對新增
之背書保
證對象，增
列審查程
序，並增列
對淨值低
於實收資
本 額 1/2
之子公司
背書保證
之後續管
控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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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0  (10,726,310)  (91)  (11,130,359)  (94)
5910  1,041,491  9  737,709  6

6100  (487,129)  (4)  (495,086)  (4)
6200  (134,264)  (1)  (168,940)  (1)
6300  (52,617)  -  (28,929)  -

 (674,010)  (5)  (692,955)  (5)
6900  367,481 4  44,754  1

7110  3,221  -  2,287  -
7130  -  -  1,648  -
7160  -  -  33,323  -
7320  6,375  -  -  -
7480  28,670  -  28,550  -

 38,266  -  65,808  -

7510  (3,952)  -  (20,140)  -
7530  (119)  -  -  -
7560  (13,251)  -  -  -
7650  -  -  (26,977)  -
7880  (1,240)  -  (2,107)  -

 (18,562)  -  (49,224)  -
7900  387,185  4  61,338  1
8110  (81,983)  -  (38,818)  -
9600 $ 305,202  4  22,520  1

9750 $ 2.79  0.21 
9850 $ 2.77 

( )

     
10

98    97

$ 305,202  22,520

 23,971  22,763
 11,467  12,659
 119  (1,648)
 63,020  38,190

 (896)  (2,161)
 (373,830)  311,926
 -  136,177
 (561,215)  766,385
 13,110  580,987
 31,209  74,894
 51,199  (377,166)
 43,807  (268,365)
 77,884  37,534
 363  444
 (314,590)  1,355,139

 1,655  32,199
 (12,955)  -
 1,932  1,648
 (7,024)  (38,215)
 (1,460)  -
 (28,113)  (26,716)
 (45,965)  (31,084)

 170,885  (1,151,785)
 (6,563)  6,563
 (6,127)  -
 158,195  (1,145,222)
 (29,076)  (1,851)
 (1,882)  2,369
 (233,318)  179,351
 324,605  145,254
$ 91,287  324,605

$ 3,935  20,140
$ 10,291  29,452

( )


